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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0590

证券简称
：

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

2010-006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截至

2010

年

4

月

6

日，本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0590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连续

3

个交易日

(2010

年

4

月

1

日、

4

月

2

日、

4

月

6

日

)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

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一）经向公司控股股东询证，控股股东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针对《

21

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刊登和转载

"

清退景达生物 紫光

古汉九年困局求解

"

的相关报道，公司刊登了《澄清公告》，并于同日刊登《公司业绩预告公告》对公司

2009

年度业绩大幅亏损情况作了说明。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

司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公司、重要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承诺在三个月内不会策划与上市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和发行股份等行为。

（三） 近期，股吧（

guba.eastmoney.com

）中登载的

"

紫光古汉集团科技园血浆建成投产，届时，公司

年产值可望达

16

亿元

"

的文章，不属实。 目前，公司资金非常紧张，紫光古汉集团科技园除科研大楼正

在建设外，其余项目尚未提上议事日程，文章中提及内容与事实不符。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较为困难，而且这种困难局面短期内难以扭转。

2．

公司

2009

年度业绩预告：

2009

年

1-12

月份累计净利润预计约为

-5200

万元左右，与上年同期

2037.45

万元相比下降了

350%-400%

， 本期业绩发生亏损的主要原因详见

2010

年

1

月

26

日公告的

《业绩预告公告》。

3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4

、公司

2009

年报预披露时间为

2010

年

4

月

29

日，如年报披露时间发生变化，本公司将及时公

告。

5．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２１

证券简称
：

长城开发 公告编码
：

２０１０－００５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０．１．１．

—

２０１０．３．３１

）

上年同期

（

２００９．１．１．

—

２００９．３．３１

）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６１００

万元

－８０００

万元

４０３４

万元 增长

５１．２％

—

９８．３％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６９

元

－０．０９１

元

０．０４５９

元 增长

５０．３％

—

９８．３％

（注：净利润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随着全球经济的企稳和大客户产能的转移，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导致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比去年同期均有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业绩预告为本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

报告中详细披露。

２

、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信息披露媒

体，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

601299

证券简称
：

中国北车 编号
：

临
2010-014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重大合同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于近日签订了三项重大合同，合计金额近

37

亿元人

民币。 具体情况如下：

1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永济新时速电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价值

27

亿元人民币的

YJ127A

直驱型风力发电机销售合同， 在

2010

年和

2011

年两

年内完成交付。

2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齐齐哈尔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济南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太原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签订了价值

8.4

亿元人民

币的

C80B

型运煤专用敞车销售合同，供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在

2010

年

6

月底完成

交付。

3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与马来西亚

MRAILS INTERNA－

TIONAL

公司签订了价值

1.2

亿元人民币的有轨电车销售合同，

2011

年

8

月

10

日完成交付。

上述合同总金额约占本公司

2008

年主营业务收入的

10.55%

。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七日

证券简称
：

现代投资 证券代码
：

000900

公告编号
：

2010－006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4

月

7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予表

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予表决董事

8

人

,

董事傅安辉先生未参予表决也未委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吴汉洪先生因工作原因，于

2009

年

12

月

10

向公司提交书面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公司董事会审计和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见

2009

年

12

月

11

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提名王守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二、会议确定

2010

年

4

月

28

日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

上述第一项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能提交

2009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

特此公告。

附简历：

王守法 男

56

岁 湖南大学经济学博士 教授 先后任教于北京机械工业学院、 北京工商大学，

现任职于北京工业大学。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7

日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王守法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

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

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

人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

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

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

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

的中央管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

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在现代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

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

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7

日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守法，作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

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

亲属也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1%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5%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

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

虽在该等机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 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

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

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

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25%

以上公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

家，本人未在现代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王守法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深圳证券交

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

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守法

日期：

2010

年

4

月

7

日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

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守法先生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独立董事应具备的基本

条件，具有独立性和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况，王守法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推

荐程序合法、有效。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提名王守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签名：李安 江水波 吴汉洪

2010

年

4

月

7

日

证券代码
：

000900

证券简称
：

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
：

2010-007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根据第五届第七次会议决议，决定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召开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点

3．

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79

号金源大酒店

4．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5．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4

月

21

日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 截止

2010

年

4

月

21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0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3．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5．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关于选举王守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需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方能提交股东

大会表决）

7．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5

日和

2010

年

4

月

8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相关信息公告。

会议还听取公司独立董事作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方式

1．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登记；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授权人

股东账户卡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0

年

4

月

26

日、

27

日上午

8:30-12:00

，下午

2:00-5:00

；

3．

登记及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279

号金源大酒店天麒楼

19

层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0731－85558888－6719

传 真：

0731-85163009

邮 编：

410007

联 系 人：罗荣玥、吕鑫

四、其他

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会议股东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4

月

7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其

全权行使表决权。

股东帐户代码： 持股数： 股

委托人（签字

/

日期）：

受托人（签字

/

日期）：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证券代码
：

600068

股票简称
：

葛洲坝 编号
：

临
2010-029

债券代码
：

126017

债券简称
：

08

葛洲债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合同类型：总价承包的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生效条件

:

经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

:

从业主发布开工令之日开始计算，总工期为

54

个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

由于本项目施工工期

54

个月，该合同履约对本公司

2010

年全年

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合同决议情况

按照《公司章程》，本项目合同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评审和决策。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2010

年

4

月

7

日，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公司筹备组中标通知

书，中标新建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瓦塘至汤阴东（含）段站前工程，合同金额为

3,241,479,203

元人民

币。 本次中标项目为新建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瓦塘至汤阴东（含）段站前工程

ZNTJ-4

标段。

2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项目业主为

"

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公司筹备组

"

，本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主要合同条款

本次中标的新建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瓦塘至汤阴东（含）段站前工程

ZNTJ-4

标段为总价承包的

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金额为

3,241,479,203

元人民币。 合同条款采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委令第

56

号

《标准施工招标文件》中第一卷第四章第一节

"

通用合同条款

"

。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该合同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对未来几年公司

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

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预测

,

今后将在定期报告中披

露。

2

、该合同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

不会因履行该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该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为辅助材料涨价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３４

证券简称
：

英威腾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２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九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

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股本总额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６

元（含税）共派现金股利

３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元。 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未分配利

润。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股利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个人。

序号 股东名称

１

黄申力

２

杨林

３

张波

４

徐秉寅

５

张智昇

６

贾钧

７

邓晓

８

陆民

９

张科孟

１０

刘纯

１１

张清

１２

吴建安

１３

牟长洲

１４

王健

１５

陈勤瑛

１６

方建国

１７

王雪莉

１８

夏玉山

１９

刘继东

２０

陈隆耀

２１

李燕

２２

黄相清

２３

唐一波

２４

祝祖冬

２５

陈毅刚

２６

徐铁柱

２７

魏昭兰

２８

张旭

２９

陈章辉

３２

张洪勇

３３

董瑞勇

３４

郑亚明

３５

刘小兵

３６

李颖

３７

李忠锋

３８

廖洪勇

３９

朱东婵

４０

汪永贵

４１

王晓雄

４２

王辉华

４３

陈新

３１

谢小兵

３０

刘军涛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井高发科技工业园四号厂房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夏玉山、刘玲芳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８３６１ ８６０２３９１７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０２３９１７

六、备查文件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３４

证券简称
：

英威腾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１３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５９

号文核准，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下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４８．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３２０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配售结果公告》已经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网下配售的股票自公司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起， 锁定三个月后方可流通上市。 现锁定期即

满，该部分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起开始上市流通。 本次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发行的

３２０

万股股票上

市流通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股）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网下配售股份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三、总股本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０６６

股票简称
：

宇通客车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５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份 自年初累计

较去年同期增减

比例（累计数）

生产量

２３５５ ６６４３ ７９．０１％

其中：大型

１０６０ ２８８９ ８７．１１％

中型

１０７３ ３２００ ８８．３５％

轻型

２２２ ５５４ １８．３８％

销售量

２０２９ ７０１４ ８４．７７％

其中：大型

７８５ ３０９２ １０４．２３％

中型

１０８１ ３３６７ ８９．５８％

轻型

１６３ ５５５ ９．６８％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

600481

证券简称
：

双良股份 编号
：

临
2010-08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一季报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认真测算，预计公司

2010

年一季度业绩与

2009

年同

期相比增长幅度为

1000%

以上，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0

年一季度报告中披露。

3．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6,648.96

元

2．

每股收益：

0.0082

元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

受金融危机影响，去年同期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利士德化工有限公司出现亏损，本报告

期内，苯乙烯产品实现盈利；公司机械业务中溴冷机业务同比实现快速增长。 故报告期内公

司盈利取得较大幅度增长。

四、 本报告预测的数据为公司财务人员的初步估计， 公司

2010

年一季度盈利情况以

2010

年一季报报告数据为准，尽请投资者注意。

江苏双良空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
：

富安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０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７

名。 会议由董事长林国芳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此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保荐人平安证券责任有限公司针对此议案已发表保荐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考虑未来的发展和董事个人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林国芳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 （简历附后）

三、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人员组成

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由林国芳、徐波（独立董事）、张景升（独立董事）三位董事组成，其中林国芳为主任委

员；

审计委员会由李斌（独立董事）、刘澄清（独立董事）、陈国红三位董事组成，其中为李斌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徐波（独立董事）、李斌（独立董事）、林国芳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徐波为主任

委员；

提名委员会由张景升（独立董事）、刘澄清（独立董事）、梅连清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张景升为主任

委员。

各委员简历附后。

四、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

条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六、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条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七、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条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八、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国芳先生、陈国红女士、梅连清先生、韦银瑞女士、胡振超先生、黄宝华先生为本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中，同意聘任林国芳先生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陈国红女士继续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职务；梅连清先生继续担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职务；韦银瑞女士担任公司助理总经理

职务；胡振超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职务、黄宝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简

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已针对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九、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伍云华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 （简历附后）

十、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一、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

追究制度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二、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三、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四、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

＜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六日

附：简历

林国芳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４

年出生，高中学历。 曾任深圳雅豪家饰保健用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现任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家纺行业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家纺协会名誉会长、北京服装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名誉教授。 兼任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富安

娜家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常熟富安娜家饰用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曾先后获得“中

国品牌建设十大杰出企业家”、“全国纺织企业家创业奖”、“全国纺织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为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０．４７％

的股权，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陈国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出生，大学专科。 曾供职于江南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市东宝制品公司、深圳雅豪家饰保健用品有限公司等。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营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直接持有本公司

２１．９３％

的股权，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林国芳先生为夫妻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梅连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７

年出生，大学本科。 曾历任北京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副

教授、北京保罗科工贸集团财务总监、北京国美电器（总部） 财务总监、顺丰速运（集团）公司财务总监

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３４％

的股权，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景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４１

年出生，大学专科，高级工程师。 曾任江苏省南京棉

织厂副厂长、深圳华联发展投资公司开发建设部经理、综合部经理、华联发展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曾

先后获得多项省、市级新产品开发奖、技术革新奖、国家科技进步奖贰等奖等。现任深圳市纺织行业协

会秘书长。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出生，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

资产评估师。 曾供职于四川省仪陇县财政局。 曾任四川仪陇会计师事务所、四川省南充市资产评估事

务总所副所长、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总审计师、高级经理、国海证券投资银行总部业务董事、高

级经理。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深圳信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主任会计师。与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刘澄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５５

年出生，法学博士，中国注册律师。 曾任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

ＷＴＯ

专门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律师协会公司

法律业务委员会主任、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研究室副主任、海南澄清律师事务所主任、深圳

泰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律师、广东博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国

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合伙人。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与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波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平安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裁、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曾被聘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培育

委员会委员，现任深圳市架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架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创始合伙人、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韦银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出生，硕士，曾任联想集团总裁办主任、深圳

潮信电讯有限公司人事行政副总、半边天药业集团人事行政副总兼总裁助理。 现任本公司助理

总经理。 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４０％

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胡振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出生，博士。 曾历任中信

２１

世纪深圳办事处

投资经理、深圳市科普特绿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兼投资发展部部长。 现任本公司董

事会秘书。 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３３％

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黄宝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出生，

ＭＢＡ

。 曾历任广东省肇庆市广宁人事局办公

室主任、广东美的集团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广东省顺德市北窖人民政府组织办公室主任、广东科龙集

团冰箱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长

／

总监、奥飞集团副总裁、香港强健集团特聘高级管理顾问等职。 现供职

于本公司人力资源部。 不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伍云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首都钢铁公司第四工程公司

会计、江西联信铝业公司财务部经理、江西汇仁集团财务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监事、审计部总监。 直接

持有本公司

０．０７９％

的股权，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
：

富安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１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

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应参加表决

的监事

３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何雪晴女士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１

、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何雪晴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

届满为止。 （简历附后）

２

、会议以赞成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

○

年四月六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何雪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８

年出生，大专学历。 曾担任广州金发窗帘有限公司财

务部会计、恒威集团财务部主任。

１９９６

年加入本公司，曾担任上海市场销售负责人、市场部副经理、物

流部副经理、销售计划部副经理等多个职务。 现任本公司营运管理中心总监。 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直接持有本公司

０．２０３％

的

股权，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２７

证券简称
：

富安娜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２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同等金额的公司自筹资金，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１６

号”文核准，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０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３

，

４９７．２３

万

元。 广东大华德律会计师事务所（现变更为“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华德验字［

２００９

］

１３７

号《验资报

告》。

二、招股说明书中承诺的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承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建设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预计募资使

用量

项目备案情况

１

国内市场连锁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１２

，

１８４．２０

深发改［

２００７

］

１４７３

号

２

龙华家纺生产基地二期建设项目

１０

，

４７２．８０

深发改［

２００７

］

１４７１

号

３

常熟富安娜公司家纺生产基地三期建设项目

５

，

１３９．１０

常发改备［

２００７

］

３９１

号

４

企业资源计划（

ＥＲＰ

）管理体系技术改造项目

３

，

０００．００

深发改［

２００７

］

１４７０

号

５

补充营运资金

５

，

０００．００

不适用

合计

３５

，

７９６．１０

以上募集资金使用按项目的轻重缓急排序。

三、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为了加快募投项目的建设，早日实现募投项目的既定目标，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

为

４５３２．５１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天健审字［

２０１０

］

３－２３

号《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

实际投入

备注

１

国内市场连锁营销网络体系建设项目

１２

，

１８４．２０ ２９３．５１

装修费、租赁费等

２

龙华家纺生产基地二期建设项目

１０

，

４７２．８０ ２

，

０６１．５７

工程款

３

常熟富安娜公司家纺生产基地三期建

设项目

５

，

１３９．１０ ２３１．４２

工程款

４

企业资源计划（

ＥＲＰ

）管理体系技术改

造项目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９４６．０１

硬件、软件、实施费

５

合计

３０

，

７９６．１０ ４

，

５３２．５１

四、公司独立董事、保荐人、监事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发表

意见如下：

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用募集资金

４

，

５３２．５１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我们认为：公司前期投入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一致，不违反富安娜在招股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并且本次置换

行为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在公告后一个星期内用

４

，

５３２．５１

万元募集资金一次性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二）保荐人意见

公司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富安娜本次将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已经富安娜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富安娜实施该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核通过了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公告后一个星期内用

４５３２．５１

万元募集资金一次性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保荐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以及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


